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林委員淑芬，鑑於161千伏東林～蘆洲線＃19～＃23間鐵塔下地工程案，將＃19、＃23設為連接站，將使鐵塔站體向外延伸，造成鄰近民眾視覺上壓力，建請台電公司與新北市政府研議將＃19、＃18鐵塔併同遷移至堤防外，與社區民宅保持距離降低視覺與心理壓力，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新北市蘆洲區鴨母港溝161千伏東林～蘆洲線＃19～＃23電塔下地工程案已於2019年年底完工，惟＃19、＃23鐵塔為連接站，需增設2組電纜設備平台作為固定電纜終端匣及避雷器等設施。連接站體積龐大鄰近社區，造成民眾視覺與心理壓力，期盼台電能再調整連接站設置位置。
二、鑑於其他縣市亦有將鐵塔移至堤外高灘地之成功案例，為提供民眾安心居住生活空間，建請台電公司與新北市政府研議將＃19、18併同遷移至堤防外，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二）本院楊委員瓊瓔，鑑於國道五號雪山隧道不論平日或假日，都會塞車，日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吳澤成說，為紓解雪隧車流，尋找另一路廊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建請行政院、交通部以花蓮、南投、台中、苗栗、彰化、雲林、嘉義等縣市「一日生活圈」為考量，將國六延伸到花蓮為解決國五塞車的新路廊，並請交通部早日完成埔里到花蓮段的國六高速公路，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日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吳澤成表示，目前規畫中的高鐵延伸或北宜直鐵等軌道運輸，完成後僅能轉移或舒緩部分旅運量，政府應正視公路運輸容量不足的問題，尋找另一路廊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並配合整體性路網規畫，才能徹底解決台北往返宜花東旅運問題。
二、從北部、中部開車到花蓮，目前只有走國五這條高速公路，國五當然會塞車。如果國六延伸到花蓮縣，從北部、中部、南部開車到花蓮，可以走國六，不必走國五，自然就分散了國五的車流量，國五自然不會塞車，國五不塞車，雪隧自然不塞車。國道六號是橫貫中央山脈的高速公路，從台中市霧峰經南投縣到花蓮縣，目前霧峰到南投縣埔里段已完工通車，埔里到花蓮縣的廿多公里路段，因有地熱、斷層、岩爆、湧水等不確定因素，還未動工興建。
三、瑞士花費十五年時間打通位於阿爾卑斯山、全長約五十七公里的「戈特哈德」隧道完工通車，這條隧道經過路段高山林立，地質類型複雜，但瑞士政府仍克服困難成功打造這條全世界最長的隧道。我國也有歷經十三年，貫通總長十二．三公里的雪山隧道經驗，相信貫穿隧道延伸國道六號至花蓮，在技術上必有克服之道。建請行政院、交通部以花蓮、南投、台中、苗栗、彰化、雲林、嘉義等縣市「一日生活圈」為考量，將國六延伸到花蓮為解決國五塞車的新路廊，並請交通部早日完成埔里到花蓮段的國六高速公路，
（三）本院楊委員瓊瓔，鑑於中南部水情吃緊，經濟部近日重提水庫計畫，包括新北雙溪、苗栗天花湖及台南南化（第二水庫）等3座新水庫，並進行全台7座水庫壩體加高以「因應氣候變遷加劇」以及「百年大旱」，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面對氣候的變化，政府很快提出大刀闊斧的水庫建設作為開源方案，節流部分則從農業下手。10月中經濟部和農委會無預警公告停止灌溉桃竹苗地區農田，1.9萬公頃即將收穫的水稻因而枯死。極端氣候下，因應水資源短缺問題應該更多元，從供水與用水面思考，並依據「共同但有差別責任」的原則，來公平合理地在不同用水端分配責任。
二、在供水面，農業用水雖然最多，為7成，但水源的67%來自自然的河川，3成來自水庫與壩堰，其餘4%來自地下水。對照地形、糧食習慣相似的日本有將近9成的灌溉水來自河川，另外1成來自農地的蓄水池，完全不需要水庫挹注水源，或許面對農業的用水需求，改善河川水質與停止填埋埤塘是更好的方法。工業用水雖較農業少，但使用過後的工業廢水無法回歸自然。目前台灣對於工業廢水的管制僅止於設定排放標準，無法確保河川水質。前內政部長李鴻源提出興建60座汙水處理廠的願景，是產業界因應缺水應承擔的責任。民生用水方面，道路與建築的涵水潛力、公園綠地海綿化濕地化等「藏水於民」的水調適方案要被看見，對於節水家庭、公司的識別與獎勵，應該是水公司可以做的。
三、世界氣象組織表示，2015年到2020年「可能分別都是紀錄上最熱的6年」，極端氣候的未來已經來臨。首當其衝的水利部門也許更需要提早因應做個具有氣候視野的機構，不能再以大建設，甚至是傳統的水庫建設思維應對氣候變遷的衝擊。
（四）本院楊委員瓊瓔，鑑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印尼移工將暫停入境；12月4日到17日期間暫停引進印尼移工入境台灣，初估將影響千名雇主。根據統計資料，11月COVID-19境外移入案例有77例為印尼移工，仲介業者認為，當地訓練中心恐已有群聚感染，建議政府必須關注假檢驗報告問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為了台灣的防疫安全，12月4日到17日期間將暫停印尼移工入境台灣，18日開始視印尼當地疫情，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評估是否減半每週入境人數；11月份印尼移工週入境平均人數為677人，減半後上限將設定為339人。
二、就業服務商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黃杲傑認為，近來多起印尼移工染疫案例，恐在當地訓練中心已經有群聚感染發生，倘若入境台灣後成為老人家、失能者等主要照顧者，成為家庭傳染源，後果不堪設想。
三、防疫中心要求入境台灣必須附上核酸檢驗報告，卻又有多起印尼移工確診案例，恐需考量印尼當地有假報告、假文件的問題，建議由我方外交部和印尼政府交涉，限定僅認可指定醫院所發的核酸檢驗報告。
（五）本院楊委員瓊瓔，鑑於台灣的新冠肺炎防疫，最近連續受到來自印尼移工的嚴峻挑戰，引發國人關切。從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勞動部代表在記者會的談話，我們驚訝地發現，指揮中心到現在似乎還把這件事當成移工勞資問題看待，而沒有依傳染病防治的角度緊急處理，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指揮中心說，最近連續被驗出確診的印尼移工有兩批。一批是900多人，一批是600多人。這大約1600名印尼移工當中，被驗出確診的有90多人，目前都送到醫院負壓隔離病房治療中。指揮中心承認，這1600名移工以及90多名確診者，對國內的集中檢疫所及醫院都形成相當大的壓力。這樣的壓力在台灣萬一爆發社區感染時，必然會排擠或壓縮到國內染病民眾合宜就醫的權益。
二、這些以專案申請入境的印尼移工，大部分是家庭看護工，少部分是工廠作業工，絕少是漁船上的漁工。不論是何種移工，雇主都是透過仲介引進，都繳了仲介費，全權委託仲介公司把移工找來。在移工交到雇主手上之前，雇主幾乎沒有管控移工行止的能力。
三、指揮中心的勞動部代表認為，移工搭機一進入台灣，雇主就要負擔責任，這是不符合責任分擔的實情，這樣的說法不僅會陷全台雇主於不義，也有推拖自己防疫不周責任的問題。萬一有哪個移工入境後，把疫病傳染給社區，這個責任自當由指揮中心來負擔，不能推給那些都還沒見過移工的雇主。而且印尼移工經過14天集中檢疫後，住到宿舍進行自主健康管理的7天期間，宿舍是否有合宜的環境，讓移工真正做到防疫上的自主健康管理，指揮中心的認事用法似乎還停留在一般期間的移工住宿環境的管理，用《勞基法》來處置，並沒有從疫情期間的防疫需求，以《傳染病防治法》去應對。
四、近期印尼移工入境後，幾乎是集體性的被驗出確診，顯示印尼移工用來登機的陰性核酸檢驗證明有大量造假的嫌疑；再加上印尼入境移工被驗出確診的比率相當高，已經造成台灣醫療體系極大的壓力，指揮中心應速做決定，把禁止印尼移工入境的期限再拉長。同時，已入境移工在集中檢疫14天後，即使採檢是陰性，也應要求進行7天的居家隔離，而不是自主健康管理，而且居家場所也要合乎防疫需求，不能有3個房間住48人的情形，移工的防疫漏洞必須儘快補救，以免毀了台灣的防疫成果。
（六）本院楊委員瓊瓔，鑑於我國勞動基金近來又爆發官員弊案，讓全台上千萬的勞工對勞動基金信心日益失去信心，一方面擔心基金管理官員操盤手績效差，退休金領取無望，另一方面還要擔心勞保基金收不敷出，衍生的破產問題，據今年11月25日勞動部公布的精算報告顯示，勞保基金潛藏負債已高達9.11兆元，超過我國中央一年歲入總預算（約一點九兆元台幣）甚多，政府每年至少要撥補800億至1,000億元，才能填補基金財務大洞，若不改革，勞動基金將在六年後宣告破產，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日本央行，今年在三月時因為武漢肺炎造成的股票下挫期間，加碼押注ETF（ExchangeTradedFunds，指數化基金）而大賺五百六十億美元（約為新台幣一點六兆元），日經指數上（十一）個月創下二十九年來新高，從今年最慘的谷底翻轉大漲六成，操盤獲利也創下紀錄，但台灣勞退基金委由專業官員代操，但人謀不臧，竟在多頭行情反而虧錢。
二、對此，我們知道投資本就有輸有贏，而勞保破產問題如何解？最簡單的做法應是仿效私校退撫基金改革，改變勞保和勞退新（舊）制基金的結構，若擔心幅度改變太大，那麼開放勞工自提退休金、可自行選擇投資平台，也是好方法，別在強求勞保費用要由政府管理代操，將勞動基金開放兩種選擇，一種是讓一般不喜歡風險者，用年定存利率百分之二領用退休金，另一種則是買台灣追蹤指數型的ETF。
三、「勞退自選」民間始終倡議多年，政府卻依然毫無感覺，導致勞工提繳退休金人數，截至二○一九年底只有六十幾萬人，情況若再不改善，勞工未來退休年金肯定提早破產；從委外代操的弊端，到操盤卻發現官員收賄案件，更加凸顯出勞動基金經營績效不彰後面的問題需要正視，我們呼籲政府，勞動基金真正的主人不是政府，而是等著拿退休金、以及正在繳交勞退、勞保的勞工們，政府官員別在裝睡了！
（七）本院楊委員瓊瓔，鑑於網路通訊科技日益發達，使用三C產品拍照及透過通訊軟體分享之情況也越發普遍，卻也衍生出私密影像未經當事人同意就在網路上流傳的情形不斷發生，對於未來人生路漫長的兒童少年而言，其所造成的傷害及影響是很大的，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網路上「獵童」問題越來越嚴重，根據統計，臺灣平均每天有二點三八件兒少私密影像被散布，而成人私密影像被散布的新聞亦時有耳聞。自一○六年一月一日實施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以來，全年一千餘件兒少遭受性剝削的報告案件中，屬於「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的樣態高達五十三%。進一步分析這類案件，其中五十%的私密影像遭到外流，散布者有七成是被害人熟識的人，分別是同學、網友、男友或前男友。另外，外流的私密影像，四十六%是兒少自拍所產生，六十六%兒少是在被引誘或被脅迫的情況下自拍照片後傳給加害人。
二、網路傳播的快速及便利使得網路資訊轉傳風甚囂塵上，被害人性隱私被迫公開審視，無限放大，所面對的不僅是加害者以此做為威脅、恐嚇或報復所造成的傷害，還有網路上排山倒海而來的議論，諸如指責或嘲諷被害者拍攝的行為，歸責被害者行為不檢點，甚至在性私密影像散布被報導或被害人上網求助的時候，往往也有網友留言「求上車」、「求傳送門」等助長加害者的犯罪行為及責難被害人的社會氛圍，導致許多被害者不敢對外求助，而身陷加害者予取予求的威脅當中。
三、呼籲行政院相關單位應研議修法，針對持有兒少猥褻影片者應加重刑責、嚴厲懲之、勿縱容；對於有網友留言「求上車」者也應立法處之，才能遏止助長歪風。
（八）本院楊委員瓊瓔，根據國發會發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至2070年報告」指出，台灣總人口將正式於今年轉成負成長，也就是出生數將低於死亡數，並且預估五年後（2025年），我國將進入超高齡社會，比以往的推估提前一年到來。少子化正是高齡社會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其實，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甚至超過日本，台灣的人口出生率已經低於日本，這是一個嚴重的警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世人都知道日本是全世界人口老化最嚴重的國家，日本人為了扭轉人口老化的嚴重程度，在內閣設立「少子化對策大臣」，以中央政府特別擔當部會的層級，來試扭轉少子化的趨勢。我國政府在民國一○七年七月也提出「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一○七年至一一一年）」，這是由教育部、衛生福利部、及國發會等跨部會共同提出的政策。檢視這一個對策計畫，其中分析了我國少子女化的根本原因，也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政策主張，試圖改善少子女化。然而我們看到台灣這幾年的出生率持續地下降，人口老化的速度越來越快，趨勢不禁令人憂心忡忡。
二、隨著醫療科技的不斷進步，人們平均壽命持續延長，是必然的現象。另外隨著社會不斷的發展，不婚和晚婚成為普遍的趨勢，這才是影響出生率的最重要的根本原因。此外，少子化的原因分析，還包括年輕人收入不足，不敢生育、養育小孩，公共托育的補助不夠等等因素。若是按照目前的少子化的趨勢持續下去，那麼我國社會老化的嚴重程度將會越來越快，人口紅利也會提早消失，整個社會必然陷入生產力不足，國力衰退凋敝，社會將越來越失去活力。也就是說，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對於少子化的對策，仍然是嚴重地不足，勢必還有一些我們該努力的空間和方向。對於生育的補助，我們以前是在生育的時候一次性補助，現在除了生育，還有養育的補助。許多歐洲國家對於養育子女的津貼，甚至給付到子女十六歲。我們目前的政策，對於三歲以內子女的父母，雖有六個月的育嬰有薪假，相較於許多歐美先進國家的育兒津貼，我們政府投入的資源其實還是遠遠不足。另外，對於托育補助，最近政策上雖然逐漸加碼，對於雙薪的年輕夫妻，托育的費用，仍然是一筆很沉重的負擔。
三、以醫學的角度而言，婦女過了三十五歲以後，受孕的機率就會陡然下降。既然晚婚是社會上很難改變的趨勢，那政策上應該考慮幫助晚婚而導致不孕症的婦女，接受不孕症的治療。目前健保的規定，不孕症是排除在全民健保的給付範圍之內。如果國家認為生育子女是當前重要的國家政策，那麼健保是否應該考慮有條件（排富之後）補助不孕症的婦女去接受不孕症的治療。
（九）本院鍾委員佳濱，為防止不肖人士向地檢署申告，獲取他人個資，行再生釁端、跟蹤騷擾之實，請法務部盤點、修正相關法令要點，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法務部法檢決字第10904522710號，如涉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性侵害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警察人員必要時應採取保護被害人之安全措施。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第69條第二項規定：「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三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
二、法檢決字第10904522710號並指出：「除應遵守前揭規定外，如發現相關資訊之記載，可能導致當事人間再生釁端或個人資料遭濫用等情，宜斟酌個案情節對該等資料予以適當方式隱蔽，以保障當事人權益。為保護當事人個人資訊，以防當事人間再生釁端或個人資料遭濫用。我國明訂如遇特定狀況，需隱蔽當事人個資。」
三、除上述法條外，當涉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事件時，亦有不肖人士以訴訟方式，蒐集他人個資，進行後續跟蹤騷擾行為。
四、法務部若能統整實務經驗，整理出易再生釁端、跟蹤騷擾之案件類型。並明文規定在處理此類案件時，主動詢問告訴人/被告是否有隱蔽個資之必要，將可強化人民權益保障。
五、建請法務部於兩個月內研擬下列事項，向本院提出書面報告說明：
1.統整各檢察署實務經驗，歸納容易再生釁端或個人資料遭濫用，或引起後續跟蹤騷擾問題之案件類型（如：家庭暴力、跟蹤騷擾案）與相關法條。
2.在對告訴人∕被告的權利義務說明文件中，明確註明案件若涉及上述法條，當事人可以請求隱蔽個資。
3.盤點《法官法》、《法院組織法》、《檢察官參與民事及非訟事件注意要點》《檢察官倫理規範》、《檢察官守則》等相關法令、行政要點，明文規定當案件涉及上述法條時，檢察官應主動詢問告訴人∕被告是否有隱蔽個資之必要。



